
 

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
 

 

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开展中小学“跨学科 

主题学习”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市）县教科院（教研室、教培中心）、市直属（直管）学

校： 

为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，落实《中共中央

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要求，并

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（2022 年版），普通高中课程

方案和课程标准（2020 年修订）相关内容，引领全市中小学校和

教师研究、实施“跨学科主题学习”、切实提升教师专业发展水平，

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拟于近期开展成都市中小学“跨学科主题

学习”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请按照《通

知》要求，认真组织案例申报推荐工作。 

一、征集对象  

全市中小学教师、教研人员。参与形式可以是团体或个人，

如以团体形式申报，成员不超过五人。 



二、征集限额 

各区（市）县限报 6 项，各市直属（直管）学校限报 1 项。

作为第一完成人申报项目，每人限报 1 项；作为参与完成人申报

项目，每人限报 2 项。 

三、评选原则 

（一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落实立

德树人根本任务。 

（二）坚持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、提升学生核心

素养为核心，突显课程实施的综合性与实践性。 

（三）坚持发挥“跨学科主题学习”在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引领

示范作用，推出具有示范意义的教学设计案例。 

（四）坚持质量标准，允许各等级奖项空缺。 

四、获奖比例 

成都市中小学“跨学科主题学习”优秀案例征集评选设一等奖、

二等奖、三等奖。一等奖案例，将推荐参加四川省中小学“跨学科

主题学习”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（省级通知见附件），获奖案例

的示范课视频将上传成都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供全市教师学

习。 

申报及评选程序 

1. 本次征集将在成都市中小学继续教育网——成都市中小学

“ 跨 学 科 主 题 学 习 ” 优 秀 案 例 征 集 评 选 活 动 专 题

https://www.cdjxjy.com/Subject/Theme/home.aspx 进行申报。 



 

2. 各阶段操作时间： 

平台将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 00:00 开放。 

⑴学校填报时间：10.20～11.3，用学校继教管理员账号在平

台上报，11 月 3 日 24:00 关闭申报功能； 

⑵区县审核时间：11.4～11.11，用学校继教管理员账号在平

台审核提交，11 月 11 日 24:00 关闭审核提交功能； 

⑶市级评审时间：11.12～11.18 ，市级专家评审。 

⑷省级推荐时间：11 月 20 日。 

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优秀案例获奖等级。 

六、材料报送要求 

1. 报送内容 

⑴《申报信息表》（见附件 1） 

⑵《案例设计》（见附件 2） 

⑶《作品承诺书》（见附件 3） 

⑷《示范课》（见附件 4） 

⑸《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5） 

2.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成都市教科院   王老师  028-60726149 



        继教网技术支持 张老师  13699069243 

 

附件 1.《申报信息表》 

2.《案例设计》 

3.《作品承诺书》 

4.《示范课示范课录制要求》 

5.《汇总表》 

6. 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小学“跨学科主题学

习”优秀案例征集评选活动的通知 

 

 

 

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    

2023 年 10 月 16 日      


